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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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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
現
代
國
家
，
不
僅
要
漏
足
人
民
食
、
哀
、
住
、
行
的
生
活
需
要
，
而
且
有
保
障
人
民

生
存
權
與
工
作
權
的
責
任
。
這
種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在
歐
美
國
家
推
行
，
已
有
相

當
成
效
，
但
在
我
國
必
須
衡
酌
政
府
的
財
政
貸
擔
能
力
逐
步
辦
理
。
以
七
十
年
度
中
央
政

府
總
預
算
而
言
，
計
列
歲
出
二
千
五
百
四
十
二
億
餘
元
，
其
中
以
國
防
外
交
預
算
居
第
一

位
，
佔
歲
出
之
四
十
一
%
;
其
次
為
經
建
交
通
預
算
;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居
第
三
位
;
教
育

預
算
佔
第
四
位
。
國
防
外
交
高
居
第
一
位
，
是
因
為
我
們
國
家
目
前
的
處
境
，
向
以
鞏
固

國
防
安
全
，
開
拓
對
外
關
係
，
為
第
一
優
先
;
其
次
，
經
建
交
通
是
我
們
致
力
建
設
的
基

礎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我
們
生
存
的
命
脈
所
在
，
自
不
能
疏
忽
;
所
以
，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的
佔

第
三
位
支
出
，
在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時
，
已
盡
最
大
的
注
意
力
。

照
顧
大
眾
生
活

向
全
民
保
險
的
目
標
邁
進

' 
完
成
社
會
福
利
政
策WO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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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
煥

政
府
對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已
有
長
期
推
展
的
目
標
。
就
社
會
保
險
而
言
，
我

國
係
先
從
勞
工
保
險
、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、
軍
人
保
險
及
學
生
平
安
保
隙
開
始
辦
理
。
至
六

十
八
年
底
止
，
勞
工
保
險
投
保
人
數
有
二
、
二
九
六
、
二
八
二
人
，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有
四

O
八
、
四
一
五
人
，
軍
人
保
險
約
有
六
十
萬
人
，
學
生
平
安
保
險
有
四
二
三
二
二
、
五
三

八
人
，
合
計
達
七
六
七
萬
餘
人
。
最
近
叉
開
始
辦
理
漁
民
平
安
保
險
，
並
已
制
定
私
立
學

校
教
職
員
保
險
條
例
，
及
策
劃
分
期
籌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使
我
國
至
今
崗
有
五
百
萬
之

眾
的
農
民
，
也
能
享
受
福
利
政
治
的
實
惠
。
此
外
，
內
政
部
並
將
研
究
臥
勞
工
保
險
為
基

礎
，
逐
步
擴
大
社
會
保
險
範
圈
。
如
以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開
辦
勞
保
以
來
，
在
此
三
十
年

內
，
投
保
人
數
從
最
初
十
九
萬
四
千
人
，
激
增
至
目
前
的
二
百
餘
萬
人
，
投
保
對
象
，
亦

從
單
純
的
從
事
體
力
勞
動
的
勞
工
階
層
，
擴
張
到
包
括
在
新
聞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及
合
作
事

業
中
的
從
業
人
員
，
甚
至
在
政
府
機
關
服
蕩
的
約
聘
或
約
雇
人
員
等
在
內
，
不
能
不
算
是

已
獲
致
相
當
大
的
成
就
。
設
若
今
後
均
能
隨
著
經
建
的
進
步
朝
此
方
向
發
展
，
擴
大
保
險

範
圍
，
再
將
現
行
分
立
的
公
保
與
勞
保
合
而
為
一
，
向
全
民
保
險
的
目
標
邁
進
，
於
不
久 的

將
來
，
當
可
將
全
民
逐
步
納
入
保
險
範
圈
。

社
會
福
利
與
扶
助
的
工
作
重
熙
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扶
助
是
社
會
安
全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我
國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與
扶
助
的

重
點
是
﹒
-

1
||

收
容
安
養
老
弱
殘
障
，
臺
灣
地
區
現
有
救
助
機
構
三
十
六
前
，
辦
理
收
容
業
務

，
共
收
容
九
、
一
四
三
人
。
此
外
，
並
試
辦
老
人
自
費
安
養
機
構
，
以
便

一
般
有
經
濟
能

力
而
乏
人
照
顧
之
老
人
，
亦
能
頤
養
天
年
。

!
l
h風
前
低
收
入
者
生
活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於
六
+

一
年
實
施
小
康
計
劃
及
臺
北
市
政

府
於
六
十
二
年
實
施
安
康
計
劃
臥
來
，
畫
灣
地
區
的
貧
民
生
活
已
獲
得
相
當
改
善
。
據
六

十
八
年
調
查
顯
示

，
現
有
低
收
入
者
一
一
六
、
二
四
五
人
，
較
十
年
前
已
降
低
五
倍
有
餘

|
|
擴
大
辦
理
兔
費
醫
療
，
凡
冊
列
有
案
之
低
收
入
一
尸
，
或
救
助
機
構
所
收
容
之
院

民
、
院
童
，
均
可
接
受
兔
費
之
門
診
或
住
院
治
療
。
畫
灣
省
現
有
二
二
四
個
診
所
，
臺
北

市
有
卅
七
所
，
高
雄
市
有
四
十
所
。
對
於
有
慢
性
或
精
神
病
之
貧
困
患
者
，
政
府
均
免
費

給
予
送
院
醫
療
。
目
前
臺
北
、
高
雄
、
花
蓮
各
有一
所
精
神
病
之
養
護
機
構
。

l
i

加
強
天
然
災
害
救
助
及
急
難
救
助
。
凡
遭
受
風
災
、
震
災
、
水
災
、
火
災
、
礦

災
等
人
口
傷
亡
、
住
屋
倒
塌
或
突
遭
變
故
，
致
生
活
陷
入
困
境
者
，
均
可
申
請
救
助
，
以

度
過
難
關
。

|
|
大
陸
流
亡
難
胞
救
助
，
凡
難
胞
之
有
關
來
臺
、
接
運
、
安
置
、
就
學
、
就

腎
、

就
養
、
就
業
等
問
題
，
均
委
由
大
陸
救
災
總
會
專
賣
辦
理
。

|
|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，
見
童
是
國
家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，
特
別
是
學
齡
前
的
兒
童
，
即

所
謂
幼
兒
的
保
育
，
直
接
關
係
下
一
代
的
正
常
成
長
與
否
的
大
問
題
，
尤
其
在
職
業
婦
女

日
趨
增
多
的
今
天
，
托
兒
所
即
變
得
日
益
重
要
。
政
府
除
積
極
輔
導
並
獎
助
熱
心
公
益
之

私
人
創
辦
合
格
托
兒
所
外
，
對
績
優
托
見
所
給
予
獎
助
並
公
開
表
揚
。
在
各
村
里
加
強
精

5 



導
鄉
鎮
公
所
、
也
屆
會
、
婦
女
會
、
民
眾
服
務
分
社
及
學
校
辦
理
村
里
托
見
所
，
而
且
從
量

的
增
加
，
兼
顧
質
的
提
高
。
配
合
對
於
質
的
提
高
，
並
研
討
托
見
所
敢
保
手
冊
，
建
立
托

兒
所
工
作
人
員
培
育
訓
練
及
人
事
制
度
，
暨
逐
步
辦
理
托
兒
所
工
作
人
員
之
專
業
訓
練
，

建
立
托
兒
所
教
保
的
專
業
體
制
。

|
|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，
由
於
社
會
及
家
庭
結
構
急
速
轉
變
，
家
庭
組
織
型
態
縮
小
，

原
有
功
能
已
逐
漸
改
變
，
照
顧
老
人
生
活
道
變
為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責
任
。
最
近
制
定
的
老

人
福
利
法
，
在
兼
顧
老
人
精
神
與
物
質
上
的
雙
重
需
要
，
以
期
對
老
人
福
利
作
有
計
劃
有

組
織
的
發
展
。

|
|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，
殘
障
福
利
法
於
末
年
六
月
二
日
公
布
施
行
。
為
確
實
掌
握
殘

障
人
數
、
種
類
、
等
級
等
資
料
，
作
為
擬
訂
殘
障
福
利
的
依
據
，
內
政
部
末
年
辦
理
的
全

國
一
尸
口
普
查
，
已
增
列
「
殘
障
調
查
」
項
目
，
據
以
建
立
各
項
資
料
。
各
國
一
般
趨
勢
，

工
業
越
發
達
，
後
天
性
的
殘
障
問
題
越
為
嚴
重
，
還
是
亟
須
正
視
並
應
謀
求
解
決
的
社
會

問
題
。
解
決
此
一
問
題
，
須
賴
社
會
全
體
共
同
力
量
一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社
會
的
共
同
責
任
。

我
國
殘
障
福
利
法
制
定
的
目
的
即
在
建
立
殘
障
福
利
制
度
，
使
殘
障
者
的
生
存
權
利
，
獲

得
確
切
保
障
，
同
享
現
代
生
活
的
幸
福
。

近
一
年
來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及
扶
助
立
法
，
已
完
成
者
有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殘
障
福
利

法
、
社
會
救
助
法
，
以
保
護
社
會
生
活
中
的
弱
者
阿
以
及
貧
困
殘
障
者
的
權
利
。
固
然
還
畢

竟
是
消
極
的
救
助
，
所
臥
在
積
極
的
立
法
方
面
，
至
少
尚
得
完
成
職
業
訓
練
法
、
就
業
服

務
法
、
勞
動
基
準
法
等
，
這
些
法
規
如
都
能
完
成
，
可
望
貫
徹
憲
法
第
一
五
三
條
、
一
五

四
條
、
一
五
五
條
所
定
的
目
標
。

但
是
，
建
立
一
個
自
由
安
全
的
平
等
社
會
，
人
民
除
經
濟
上
應
享
有
無
處
置
乏
的
自

由
，
在
身
體
與
精
神
方
面
，
尚
有
兔
於
恐
懼
的
自
由
。
這
也
是
政
府
希
望
努
力
達
成
的
目

標
，
因
此
，
現
行
「
違
警
罰
法
」
'
維
護
社
會
秩
序
或
有
餘
，
保
障
人
身
自
由
劫
不
足
，

故
須
制
定
「
社
會
安
寧
秩
序
維
護
法
」
予
以
取
代
，
使
二
者
並
重
。

在
公
務
員
於
執
行
職
務
或
行
使
公
權
時
，
因
故
意
或
過
失
侵
害
人
民
的
自
由
或
權
利

，
及
公
有
的
公
共
設
施
或
管
理
有
欠
缺
，
致
損
害
人
民
之
生
命
、
身
體
或
財
產
時
，
國
家

應
負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「
國
家
賠
償
法
」
'
已
完
成
法
律
程
序
，
並
決
定
從
本
年
七
月

一
日
起
施
行
。
此
法
之
制
定
對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中
的
人
民
權
利
保
障
，
將
更
進
一
層
。

以
廠
為
家
勞
資
合
一

至
於
'
勞
工
的
保
護
方
面
，
由
於
我
國
公1後
經
濟
建
設
的
方
向
，
是
應
加
強
技
術
密

集
與
資
本
密
集
產
業
的
發
展
，
但
目
前
勞
動
市
場
部
有
兩
個
值
得
亟
待
注
意
的
現
象
，
那

就
是
勞
動
力
的
供
需
結
構
失
調
，
以
及
在
職
的
勞
工
流
動
率
甚
高
，
造
成
的
後
果
是
，
技

術
勞
工
多
感
供
不
應
求
，
而
非
技
術
勞
工
，
特
別
是
園
中
或
高
中
剛
畢
業
的
新
進
勞
工
，

則
因
未
具
所
需
技
能
，
木
易
立
即
就
業
。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於
本(
4八
+
九
)
年
四
月

十
六
日
主
持
中
央
常
會
時
會
作
特
別
指
示
.. 

研
究
全
面
推
行
分
紅
入
股
制
度
，
倡
導
「
以

廠
為
家
」
'
增
加
敬
業
精
神
。
創
煥
認
為
此
一
制
度
如
能
建
立
，
最
可
增
加
勞
工
的
「
參

與
感
」
與
「
認
同
感
」
'
握
高
在
職
者
的
穩
定
性
，
對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有
直
接
的
幫
助
。

在
接
高
工
資
方
面
，
我
們
自
五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現
行
基
本
工
資
由
每
月
的
二
千
四
百
元
，

提
高
為
三
千
三
百
元
，
規
定
每
日
至
少
一
百
一
十
元
。
同
時
，
決
定
大
量
興
建
勞
工
住
宅

，
本
年
度
將
提
撥
勞
保
基
金
十
五
億
元
專
款
，
貸
給
六
千
二
百
五
十
一
尸
勞
工
輔
助
建
宅
。

為
加
強
職
業
訓
練
，
充
實
非
技
術
勞
工
的
技
能
，
並
提
高
技
術
水
準
，
內
政
部
己
奉
准
修

改
組
織
法
，
增
設
職
業
訓
棘
局
，
以
統
責
辦
理
職
訓
業
務
。
並
將
增
設
職
訓
中
心
，
擴
大

辦
理
技
能
檢
定
，
健
全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臥
及
輔
導
辦
理
分
業
分
區
技
能
競
賽
，
以
增
強
技

工
的
技
術
水
準
。

6 

民
生
主
義
的
終
極
目
的
是
均
富

良
好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不
僅
僅
是
「
從
搖
籃
到
墳
墓
」
，
應
該
是
在
母
體
內
孕
育

有
生
命
的
那
一
剎
那
間
就
享
有
此
種
安
全
制
度
的
照
顱
，
所
以
說
從
保
護
母
體
一
直
到
老

病
死
亡
的
適
當
耐
煩
穢
，
都
應
在
國
家
的
妥
善
照
料
之
中
。
我
國
目
前
推
行
的
制
度
，
雖
距

此
理
想
尚
遠
，
但
食
、
灰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、
樂
條
件
的
不
斷
地
改
善
，
應
是
有
目
共
睹
的

事
實
。
就
以
放
寬
入
出
境
限
制
，
開
放
國
民
出
國
觀
光
而
言
，
自
六
十
八
年
元
月
至
本
(

六
十
九
)
年
三
月
底
，
共
計
有
三
八
九
、
六O
八
人
申
請
出
國
觀
光
，
其
中
女
性
約
占
六

O
%

。
由
此
可
見
一
般
國
民
經
濟
生
活
改
善
後
，
已
有
餘
錢
餘
閑
作
出
國
觀
光
放
遊
'
以

增
廣
見
間
，
開
潤
胸
襟
。
尤
其
以
女
性
居
多
數
，
更
是
件
可
喜
的
現
象
。
大
家
都
知
道
，

女
性
知
識
見
間
的
提
高
，
直
接
受
益
的
是
家
庭
中
的
子
女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我
國
的
下
一
代

在
各
方
面
都
已
拜
賜
7
國
家
經
濟
成
長
後
的
果
宜
。

民
生
主
義
的
終
極
目
的
，
是
要
達
成
一
個
故
宮
且
均
，
配
有
富
裕
物
質
生
活
，
亦
有

高
度
精
神
文
明
的
社
會
，
在
畫
灣
民
生
主
義
的
國
家
建
設
，
距
此
目
的
已
經
不
遠
了
!

|
|
摘
錢
自
政
治
建
設
報
倩




